
通常投资的股权是否可以用来质押?

产品名称 通常投资的股权是否可以用来质押?

公司名称 征途财税服务（长沙）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新长海中心B3栋808

联系电话  15608478829

产品详情

通常投资的股权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用来质押的。为担保债务的履行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可以将其动产
出质给债权人占有。可以出质的权利包括汇票、本票、支票，仓单、提单，依法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、
股权等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四百二十五条 为担保债务的履行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
人占有的，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，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
偿。 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出质人，债权人为质权人，交付的动产为质押财产。 第四百四十条
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： （一）汇票、本票、支票； （二）债券、存款单；
（三）仓单、提单； （四）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、股权；
（五）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、专利权、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；
（六）现有的以及将有的应收账款； （七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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